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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内容概要

《状元媒》著名作家叶广芩的最新长篇小说，是作者家族系列作品最精彩最具代表性之作，讲述了清
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婚姻，由此而引发了金
家大宅门里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以小格格“我”的视角为轴线，冠以十一部京剧戏名而写
成。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跳跃性地写了背景百年的人物众生相，北京百姓的价值观念
，北京社会的风土人情。对于北京的过去和现在，这类话题人们似乎总是说也说不完⋯⋯那些个细节
，那些个欢乐，那些个拾掇不起来的零碎，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夜静时慢慢品来悠远绵长，回
味无穷。作者动用了她最独特、最难忘、最熟悉的生活素材，构思精巧、精心创作而成。叶广芩对传
统文化的直接体验与研习和对世事交变的经历与敏锐感知，促成自身修养所具有的学识与胸襟，加之
现实主义浪漫的艺术风格，都赋予了这部作品非比寻常的文字魅力。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家家族系列
小说的登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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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作者简介

叶广芩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西安市
政协委员。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著有长篇小说
《采桑子》、《全家福》、《青木川》等，长篇记实《没有日记的罗敷河》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
学“骏马奖”；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北京市建国50周年优秀中篇
小说奖；长篇小说《青木川》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优秀长篇小说奖、陕西“五个一”优秀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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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书籍目录

跳加官（代序）
第一章 状元媒
第二章 大登殿
第三章 三岔口
第四章 逍遥津
第五章 三击掌
第六章 拾玉镯
第七章 豆汁记
第八章 小放牛
第九章 盗御马
第十章 玉堂春
第十一章 凤还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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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精彩短评

1、一贯的好看。但我心里巅峰之作是采桑子。
2、小说好写，京味儿小说不好写。               从小在北京长大，只会说普通话，纯正地道的北京话，说
的人越来越少，听到的更少。少了语言的滋润，少了四合院的风情，连前门大街也中不中洋不洋了，
这样的北京，即便有鸟巢水立方，有盘古大观国贸三期又怎么样，您的底蕴呢？          看罢《状元媒》
，几多感慨。那些老北京的人和事如此亲切平凡又传奇动人。也只有这座城，这里的人会经历这些事
，说这样的话。因着历史际遇，因着满族血脉～沏一壶茉莉香茶，慢慢品，好书细细读，这样有韵味
的书实在少，也只有真正经历过风云起落的人才写得出～
3、感动过后又有反思
4、原来作者真是叶赫那拉氏格格，是小说里的“耗子丫丫”。书中两个情节印象深刻。揣着一块血
布的五哥冻死在桥下，另一个是张安达过来金家大院“辞路”——“辞路“这一传统的旗人规矩，简
直让我着迷。
5、像是老友的茶余饭后闲聊，娓娓道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看似寥寥几笔的写意，勾画出民国到文
革的老北京
6、采桑子2.0，故事之外没什么大意思，逍遥津还挺好看
7、用语感觉比《采桑子》的要好，但个人比较西瓜《采桑子》里的故事。
8、数次热泪盈眶，钮青雨啊~不过真是自小的格格身份，老太太真的好爱数落她身边的人，文革那几
章是快速阅过的。
9、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喜欢他大肆意的生活，喜欢每个人的生活。
10、最好看的京味小说
11、的确是写别人的更好些，尤其喜欢写七舅爷＆青雨、五哥＆赫鸿轩、莫姜和张安达的几篇。
12、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13、朴实而又有趣，感人却不造作，老太太唠嗑之升华，流水账顶级作品！
14、前半本有些无趣。
15、叶广芩的《状元媒》是她家族题材小说的集大成者，有自传的色彩，文学家经过艺术加工后虚虚
实实，展现了从清末到当下，一个世纪以来贵族旗人，也有老北京小人物的命运画卷。小说由十一个
故事组成，彼此独立，其中的人物又相互联系，每一个章节的注脚是一出京剧，主人公和金家有着这
样那样或多或少的联系，戏文本身意义映衬着人物的命运。同样的京味小说，老舍写北京底层人物的
悲惨命运，构建出他的市民世界，而叶广芩的皇亲身份，叶赫那拉家族的生活经历使得她的关注点集
中在旗人的没落，写贵族里的小人物。叶广芩笔下的幽默十分温情，而老舍的幽默是绝妙的讽刺艺术
。这京味小说缺了谁也不完整。
16、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品味和眼界变了，没有读《采桑子》时惊艳的阅读体验，醇厚不足，故事倒还
好看。
17、知青生活写得反倒很出彩
18、前面很酣畅，后面略逊色。
19、老北京，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20、在火车和飞机上断断续续地读完，碎片化的阅读导致印象也模糊了，记忆最深刻的是《豆汁记》
中对美食和描写和厨子其人。《老凤还巢》读来悲凉，叶真的是有一段曲折的人生
21、幽默诙谐时让人忍俊不禁，哀伤痛心时让人心里万分难过而说不出来。喜欢作者经历过苦难依然
从容超脱，把人生看得通透，豁达。也许是遗传吧，骨子里的大家气质。寒波淡淡，白鸟悠悠。冲天
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22、仿佛自己也成了耗子丫丫，一路走过多年春秋，物是人非
23、看过《采桑子》就一定要看《状元媒》，都是相关的。如果不算后面写自己的章节，与《采桑子
》同是满分。看来书还是写别人比较容易发挥一些，写自己就受制约了。
24、让人忍不住想知道的更多，有趣生动~
25、前边比后边精彩
26、好看，欲罢不能
27、叶广岑的家族小说（更像是散文）独树一帜，难以模仿，把满清遗贵的生活写得活色生鲜、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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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悠长。只有在特别的时代，特别的家庭，才能有这么复杂的感受吧。
28、非常喜欢这本
29、以我的功力，以我的水平，我无法对叶老师的《状元媒》写出长篇评价，但我只想说一句“写的
太好了，非常有味道！”这是男女老少皆宜的一本好书！
30、物非人非，不胜唏嘘。
31、看先前书签夹的位置，当年大概看到掺有旧作就不想看了。这次索性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张爱玲写亲朋，冷静刻薄，白先勇写台北人，用笔深厚仁悯，都是一笔入魂的大作家。叶广芩写亲戚
旧识，过于含蓄，觉得她欠缺凌厉，其实倒是她的风格。她写家族和《百年孤独》是殊途同归的，都
指出了自己家族的冷漠。
32、笑中带泪。七爷，青雨，莫姜⋯⋯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活而感人。
33、逍遥津不拍电影可惜||这本写得最灵的是老五
34、01.叶广芩是慈禧侄女隆裕皇后的本家，这身份让她遇到的人和事都格外有传奇色彩，能看到普通
老百姓看到的、看不到的老北京风土人情，写出的小说不光有北京味儿，还透着一丝丝贵族气。她还
有个本事，能把吃食杂物、中药医理、市井民风、俗语掌故，甚至她孩子的状况等等都穿插入文，且
不让人觉得突兀。特别是这部长篇掺了京剧元素，京腔打得更圆了。
35、2016年读——虽不及《采桑子》让人感触良多，但也不失为一本好书。
36、這是第一本，然後就開始收集葉老師的其他作品來讀，包括她在小說月刊等雜誌上的作品都會買
來看，哪怕只為了看她的一篇作品，從不覺得不值。關於她家的作品幾乎都看過。後來葉老師不在寫
自家的事，在陝西開始關注環境動物秦嶺，那些作品也看了，但是還沒看看全，繼續努力中。
37、看君已做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
38、发觉这本的一些情节和10年电视剧《茶馆》一样，一查果然那部剧的编剧也是叶广芩女士。同样
精彩的情节用表演与文字两种方式演绎都让人感到震撼与惊心动魄。真的很喜欢很钦佩这位作家！
39、文章很细腻的描写了戏剧的全貌，一个出生在戏剧家庭的苦乐，但旧语太多，很难读懂。
40、半是历史半是人生的十一章故事，不是正襟危坐严肃谨慎的那种，而是跟戏文和坊间传闻掺在一
起，听众是板凳上排排坐的眨巴眼孩子。从“状元媒”到“凤还巢”，由“林中兔”变成“蟾宫兔”
的啼笑姻缘起，到幺女丫丫独归空巢而终，故事里出现的，大多是“末世遗民”一般的人物。镇国将
军、御厨、太监、回城的知青、扎根的知青、一抷黄土埋了的知青，都像不可再生的物种，只此一份
。回不去的故乡写起来最美好，对于“现代北京”里的人事，作者大都拿来映衬那个“老北京”的好
了。北京话里的表达方式，跟东北的共通处很多，读起来别有趣味。
41、满族遗老遗少，竟活生生地走了出来！
42、四年前看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打五星，因为实在太喜欢这种老故事老生活，那时候的人都讲究
而精细，礼性大，在随性的现代社会让我隐约看到曾经的瑰丽。四年后的今天再次重温，跟随故事走
了一遍时间沧桑。文学思想其实真的是会过时的，作者表达自我的成分越多，作品的时代性越局限。
43、大学时从图书馆看《小说月报》，里面有《凤还巢》一文，一读已停不下来，如获至宝。以后别
人问我现代文学最喜欢谁写的作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叶广芩。如今读罢此书，心中仍是一阵悸动。
老凤还巢，空巢⋯
44、《逍遥津》和《小放牛》，这两篇最喜欢，一小潇洒一个悲情。当然叶广芩写美食也是一绝。
45、过去和改变，总是让人感叹，滚滚车轮却是谁也停不下来，说起来，哪一代人不是这样怀念自己
记忆中的人事物。
46、终于读完了《状元媒》。几度掩卷几度喉头发酸。每个人物都那么丰满而又立体，鲜活得仿佛一
打开书就跃然纸上。老派人物的讲究和洒脱、矜持和通达，让人看到他们时代大潮下的挣扎。最后一
章《凤还巢》让人无限唏嘘，七哥那么好的人，温文尔雅，最终没能捱到丫丫搬回北京。丫丫是还巢
了，空巢。
47、挺好看的，就是不知道该当作小说还是传记。老太太真有意思，有些句子跳脱得比年轻人还不着
边际，大概是大风象星座，但有几篇写家人和被那个时代留下的人比如张安达的文是真的能打动人。
另外有些地方还会有种啊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生活的感叹。“大羹必有淡味，大巧必有小拙，白璧必有
微瑕。物件和人一样，人尚无完人，更何况是物。”可以用这句话来劝解自己的完美主义
48、不太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有些似曾相识。对北京这个城市也有些特殊的感情,曾在那里度过了一
段闲适美好的时光，虽然回头看，仍是惋惜虚度。叶广芩笔下的北京，是我们看不到的，属于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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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

族的老北京。最出彩的是那些畸零人，穷讲究，好面子，百无一用又傲骨铮铮。这是北京特有的文化
，令人叫绝，却又染着暮色。这种积淀却使北京变得厚重，轻佻虚浮的商业文明，也还是没有彻底改
变北京的底色。与某人聊天，欧洲文明也属于贵族文化，惟其不讲求实用，才能专注一趣。读完《采
桑子》、《状元媒》，可不再读叶广芩了。
49、到最后老写上山下乡实在看不去就搁置了好几天，还是逍遥津最好看。不过由于每一个短篇都是
在某个时间点独立创作的所以最终攒出来这么一本书很容易章节间有重复交代。豆汁儿到底什么味儿
啊，还有麻豆腐。
50、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

Page 7



《状元媒》

精彩书评

1、这两本书的写作手法是类似的，可看作一个系列的作品，状元媒可以算作是采桑子的一种延续，
从家族内天潢贵胄的命运延续到家族外普通平民的生活，但状元媒比采桑子更接地气，更让读者亲近
叶广芩作为满族大姓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在采桑子的行文中从骨子里透露着一种自持清高的贵族血统
，就像她开篇写的大格格与宋家二公子的结合，宋家有钱有势，而金家虽然在当时已经没落了，但是
他们仍然打心眼里瞧不起这暴发户式的宋家，在与宋家的交往中，金家也要流露一种不屑的情绪，处
处要显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哪怕宋家二公子有才有貌，他们也觉得宋家是俗不可赖的，委屈了金家
的大格格，而金家的男人们，似乎大多都没什么正经职业，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提着鸟笼子四处溜达
，唱唱京戏，玩玩古玩，你都不知道他们在靠什么生活，老姐夫终日练功，老二，老三，老四就和柳
四咪，黄四咪厮混，金四爷则是在自家院子里搭台子唱戏，除此以外，他们好像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整个家族的生活就像飘在半空中，离我们太远了，使得整本书的创奇色彩更浓而状元媒的故事更贴
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写的也都是普通人的人生，比如母亲，一个南营房的大龄丫头在命运的安排下
做了金四爷的续弦夫人，从此让这个大宅门内的家族有了一点南营房的生气和活力，比如莫姜，懿妃
娘娘的贴身丫鬟，因为清室的垮台，只能到宫外靠自己的手艺自谋生存，又比如张安达等等，普通人
的故事更具有一种感染力，给读者内心的那种刺激更加强烈，同时叶广芩在状元媒中不光为我们塑造
了这样一个个让我们感动落泪的人物形象，也用一些笔墨去写了时代的变化，母亲，一个底层社会的
弱女子尚且因为丈夫虚报岁数而远赴天津找媒人讨说法，而年轻貌美的博士生博美却为了追求个人价
值更大化，甘愿为一个大他二十多岁的男人做小，当赫鸿轩和五哥患难中愈显兄弟情深的时候，赫兔
兔却将他爷爷和奶奶的定情玉镯戴在了一个满脸是孔的男人的手腕上，当知青们可以为了治好别人哥
哥的病去刑场偷活人脑子，而当“我”老凤回巢想要邀请自己的好友参加了自己的六十六大寿时，却
是十个电话八九个来不了，最后竟然叫来了给自己装修的老丁来凑热闹，这何止是一种生活的变化，
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变迁，短短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水平飞速提升，可是你还能看到像莫姜那样的女人
吗？为了照顾曾经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丈夫，哪怕这个丈夫只是别人指婚的，她依然为这个男人付出了
自己的所有，你还能看到像张安达这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吗？就因为老姐夫为他乡下的老娘送过
几个小钱，张安达至死都不忘老姐夫的恩情，你还能看到王利民和三姐那样纯粹的人吗？为了祖国的
命运，为了革命，甘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是啊，时代在前进，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便利，可是心
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遥远，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可是人却滋生了贪婪~~~这何尝不就是作者在后记
中所发出的那几声叹息了
2、去年将一本《采桑子》送了人，之后多次上当当订货，一直出于缺货状态。前几日再上去看货补
了没有，却意外发现叶广芩有新作问世——《状元媒》，讲述的还是金家往事。欣喜异常，赶紧定购
了。拿到手后，才发现书是今年4月份初版，而我拿到的这本，已经是今年8月第三版了。同样还是讲
京城大宅门金家的故事，《状元媒》在谋篇布局上，一如《采桑子》的工巧精致。后者是将一阕纳兰
词，分拆了八句，写成八个既独立成篇又有线索互为勾连的故事，而《状元媒》中收纳的十一则故事
也是如此。自第一章《状元媒》开始，故事依次以传统戏名冠之。即连作者的代序，也以戏曲开场前
加演的舞蹈《跳加官》命名。从词牌再到戏曲，这似乎在昭示着，这一回金家大宅门儿里的故事，放
低了些贵族身段，接上了平民百姓的地气。事实也正是如此——由末代状元刘春霖作媒，“镇国将军
”金四爷娶了南营房穷人家的大龄女儿盘儿。这一段姻缘，从此使得金家大宅门里既不缺乏贵族礼数
与讲究，却也凭添了几分平民化的人情宽厚与泼辣坚韧。与读《采桑子》不同的是，《状元媒》让我
感到更加刻骨的无奈与悲凉。作者从父母的姻缘故事开始讲起，直讲到自己老凤还巢。当作者回到故
土安家，姊妹兄弟俱已不在，独留其孑然一身。心灵故园何方？万里云遮断。无论贵族也好，平民也
罢，裹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身不由己。尽管还是人物群像刻画，但比起《采桑子
》，作者在《状元媒》的写作中，加进更多对人情的品味，也显示出更多面对内心的忠实。很多人物
，几乎能够一下子镌刻到我的心里，如钮七爷，青雨、大秀、莫姜等，更有些人物，他们的某些细节
一旦念及，我的眼里便忍不住涌出泪，我不敢再去重看文革里作者父母双双自尽前的那一段，那个南
营房出身美丽善良又能干的母亲，即使没什么学问又怎样，她活得那样有原则有人情味却又那样泼辣
硬气；我也钦佩那个使人打心眼儿里尊重的太监张文顺，活得那样有心气儿，临去前依旧还惦着旁人
对他的滴水之恩，不忘以涌泉相还；还有五哥，这个金家最为叛逆桀骜的人物，他心里头的爱比谁的
都多，因知道母亲探三姐不成而乔装成警察去监狱探望，回来却雪夜冻死街头，他是金家不肖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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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吊唁者却上至高官名人下至贩夫走卒，足见是性情中人。作者在《后记》里惆怅，“面对着依旧辉
煌的东岳庙琉璃牌坊，我体会到了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让人不安无奈的仅
仅是逝去的生活和失落的文化吗？不，时代变迁，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还有人的价值观。当年作者
的母亲、南营房穷人家的丫头，在自己名份不明、夫君虚报岁数时，尚不惜远上天津找状元媒人讨个
公道；而数十年后，作者那学历高、相貌美的侄孙女博美，为追求所谓生命“价值”的最大化，不惜
给一个年纪大过她二十几岁的人做小。尘世就是一场不灭的喧嚣与热闹，最珍贵的东西永远不是表面
的浮华与醉生梦死的享受，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亲，是温情，是良善，是坚韧和自尊，是在精神
上有所追求。一场《状元媒》，数十年跌宕岁月，掩卷时也只是欲语还休，感叹天凉好个秋。
3、只看了《大登殿》。对文中“我”对博美行为的评价非常反感。博美的行为不可取处在于她的情
人是有妇之夫。虽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男的是个贱货，但博美做小三的行为是有意地伤害她情人妻
子，这是她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但叶广芩对这只字不提。前前后后谴责博美全部都是说她甘愿做小
，低人一等，乃至她送的围巾都成了“小老婆色”（恕我爆粗，真TM荒唐。首先不说现代社会已经
没有小老婆这个概念，按叶的狗P逻辑，沾“小老婆”的东西就全TM“小老婆”了？）。叶广芩自己
说：“借《大登殿》来回顾一段姻缘，回顾母亲的性情，姻缘在其次，目的是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
人”。她想传递的信息就是女人不能做小，一定得做大？如果博美傍的大款为了她跟妻子离婚了，那
博美的行为在道德上就完全正确了？真恶心。
4、第一次读叶广岑的小说，竟读到这样一本场面宏大，京味儿十足的《状元媒》，好不快哉。对于
写老北京的故事，本人阅历有限，只有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和林海音女士的城南旧事，而叶广岑写故
事，把老北京的人物沧桑和现实生活串联在一起，以京戏戏名作为每一章节的标题，让人感觉更真实
更细腻。掩卷之后，故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却越来越鲜明生动，仿若历历在目。一     好一出旷世
奇缘“状元媒”母亲是北京朝阳门外南营房的普通平民的姑娘，自幼失去父母，和她的弟弟相依为命
。我的舅舅秉承了八旗子弟身上的旧习，生活无法自立，处处需要母亲的照顾，以至于母亲三十岁还
没有嫁出去，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姑娘。还好，不经意的偶遇，被我的父亲金四爷一见钟情，让七舅爷
提亲，保媒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状元刘春霖。母亲是南营房里出来的丫头，经历过贫穷世俗，见识过小
市民的各种悲欢，因此，对这位从未谋面但多金多才的金四爷徒生好感，可出嫁当晚才发现，她的新
婚丈夫竟然比她大了足足十八岁，更何况还有一妾。。。性格直爽的母亲哪里受得了这些，于是，洞
房花烛夜成了母亲一个人的花烛夜，新郎被性格泼辣的母亲赶出了洞房。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硬是带
着舅舅一路摸瞎到天津，找到媒人刘春霖，要讨个说法。状元不愧是状元，面对母亲不依不饶的质问
，轻而易举便把问题解决了：四爷的偏房张云芳是妾，永远扶不了正，而你，是四爷在永星斋一见钟
情的，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一切都是明媒正娶。关于年龄问题，在婚姻上这事儿向来不是
门槛，“十八年来未谋面，二三更好便知心。”我的女儿便是嫁了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琴瑟和谐，
却是一对好夫妻。母亲听了状元的话，心里踏实了，敞亮了，回到金家府上，开始安心做金家夫人，
让自己彻底融入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最后的贵族。。。二   “逍遥津”不逍遥这一节讲一讲我的七舅
爷的故事。七舅爷是正宗的满旗子弟，不会做饭，不会料理家务，却要求生活细节精致，讲究活的尊
贵，最大的爱好就是逗蛐蛐，走在大街上遛鸟。他的生活全指望闺女大秀料理。大秀身边有生活无法
独立的父亲和弟弟钮青雨靠她照顾，自己一生都没有出嫁。弟弟青雨长相清秀，鹅蛋脸，大眼睛，经
常靠这张脸讨别人的欢心。从小喜欢唱京戏，但最终却越陷越深，在京戏的舞台上顾盼生姿，让无数
汉奸和日本人垂涎三尺，就此日渐迷失，沦为他们手中的玩物。。。七舅爷这个一生善良无辜的老人
，却无故遭到日本人的欺凌，被日本兵一阵狂踢，导致身体一日不似一日，生命如同点燃的油盏，一
点点耗尽。七爷去世，青雨得知消息，，用手枪射杀了数名日本要员，自己也被身后的日本兵枪杀。
。。七舅爷和钮青雨的死，总会让人感到心底一阵悲凉，作为一普普通通小人物，命运却从来不由得
自己掌握，社会中或邪恶或黑暗的力量，无时无刻不昭示着他们向命运屈服。。。三   那一碗苦涩的
豆汁汤讲一个善良女人悲催的一生，读后，总让人念念不忘。莫姜，是一个被父亲偶然“捡”来的可
怜女人，脸上因带着一道疤痕而极其丑陋，性格沉默，被收留到我们家做后厨，没成想莫姜厨艺精湛
，这是南营房出身的母亲无法比拟的，从此，莫姜的故事成了一道传奇。莫姜原是懿贵妃身边的使唤
丫鬟，后来被贵妃指婚给刘成贵——皇上御膳房里大厨王玉山的徒弟，吃喝嫖赌风流成性，却做得一
手好菜。溥仪就位，刘成贵扔下莫姜，投奔了溥仪。第二年将花枝胡同的卫玉凤接了去，想也没想过
莫姜。太监张安达看不下去，将无处安身的莫姜交给了父亲。。。没两年，日本战败投降，伪满皇帝
成为阶下囚，他的手下作鸟兽散。刘成贵衣食无着，流浪东北，无奈中想起了莫姜，便带着卫玉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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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进山海关，投奔莫姜。莫姜这个懦弱的女人，再一次接收了她落魄的丈夫，当了她唯一值钱的家
当——太妃赏给她的翡翠扁方，租下一处房屋，照顾瘫痪的丈夫，最终，随死去的丈夫而去。莫姜的
命运，读起来总是让人唏嘘。那个时代的女人，善良勤劳，所嫁的男人就是自己的命，即便丈夫是个
无赖，也还是要心甘情愿和这个无赖纠缠一生，却永远都活不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男人就是她们的
宿命，她们自己却没有生命可言。四    唱不完的“小放牛”整本书中最感染我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位
喜欢唱《小放牛》的张安达。张安达本名张安顺，安达是对太监的尊称。十三岁，还是一个在田野里
撒欢的年龄，可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看人的脸色。当太监是他自己的意愿，不当太监，他和他病床上
的老妈都得饿死。张安达会唱戏，因此，常被妃子们赏赐，他便把宫里给的赏钱托我的五姐夫带给家
里的老妈，后来他和五姐夫成为至交。二十多岁的太监已经是一个老到要退休的年纪。走出皇宫后的
张安达开始张罗媳妇，过起人间烟火。李增春这个媳妇比他大几岁，是个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妇人，
此外，还带过来一个女儿。失去老伴儿之后，张安达和过继来的闺女住在一块儿，显尽了做“老家儿
”的派头，一辈子看别人眼色，低眉顺眼如履薄冰伺候别人一辈子，老了，该折腾折腾别人了，要的
就是这份做人的尊严。因此，无论闺女做什么晚饭，他都挑三拣四。很多时候什么都不为，可就是想
找点儿不痛快。张安达愿意看女儿，女婿诚惶诚恐的模样，以此得到某种满足。这一处，写的真是好
。把人性深处被权势长久压抑后的扭曲与悲凉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折腾完了，张老头内心仍没有
归属感，一辈子不想给人添麻烦的他住进了养老院。养老院就在我家门前，却从未见他进来过。一生
自尊的他担心自己的到访，会给金家失了身份，他的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直至1966年初，张安达突
然出现在我们家的堂屋里，像往常一样，没有空手，这回带的是他家那套粉彩薄胎夕阳美人茶碗茶碟
，是十六岁演小放牛敬懿太妃的赏赐，也是他这一生最钟爱的珍藏。然后，由我搀扶到五姐夫的住处
，和五姐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临走，给五姐夫留下一个布包，里面竟是他一生积蓄的剩余。。。
父亲说，他知道自己大限已近，是要“辞路”来了。那一年，太监张文顺完完整整地走了。这位老人
，一生地位卑微，却活得如此高贵而又自尊，临走，都要给别人一个完美的收稍。五   革命人遇到“
三岔口”在故事里，作者不仅写了满旗子弟七舅爷，王国甫，写了从宫墙里走出的莫姜，张安达等人
物的曲折命运，更写出了一批有革命意识的新一代青年的觉醒经历。话说父亲为躲避新婚妻子的胡闹
，准备去江苏景德镇一带游玩。而此时，姑爸爸的小儿子小连少不更事，让佘掌柜的女儿怀了孕，堂
堂富家子弟怎能娶贫民女儿为妻？于是，姑爸爸果断讲儿子交给父亲，让父亲带上小连出去避避风头
。这一出去可倒好，小连再也没有回来。红军队伍的到来成为了他新的理想。对于我的父亲来说，革
命就是一群执着的年轻人在玩过家家。而小连却不顾父亲的劝阻，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随红军
而去。再见到他，已是五十年代，革命战士凯旋而归，小连成为幸免于难的一个。相比较而言，“三
击掌”这一故事中的王利民就悲惨了。王利民和老五出国留洋，学了些新派思想，回国后，在父亲开
的织布厂带领工人们闹罢工，儿子和老子之间展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矛盾越来越大，最
终，王利民被父亲剥光衣服赶出家门，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几年后，在一次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还
有我同父异母的三姐，一心闹革命，还没有出嫁，就被敌人扣押关在监狱里，被秘密杀害的时候，全
家竟无一人知晓。革命这股新浪潮带给无数年轻人以激情以梦想，也带给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要么
带着荣誉，胜利而归，要么义无反顾，战死沙场。革命这场残忍的游戏，对于历史来说，不过是一个
阶段，而对于个人来讲，却成为一个命运。六  凤还巢，心依旧漂泊多年之后，我终于回到故土，开
始在北京置办房产，而曾经，那么庞大的金氏家族却已不再，金家的兄弟姐妹再无踪影。老凤还巢，
落叶归根，却无限悲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5、看了采桑子之后反过头来再想状元媒，确实故事安排和人物结局方面都提升了一段。采桑子里面
讲的大格格，二哥三哥四哥之争，七哥，人物经历固然吸引人，不过偏传奇的叙事显得功夫外露，读
来冲击力强却不会激起人更长久的反思。而状元媒乍一看相对平淡，但是这种平淡却只是情节表面，
读过之后犹如挨了一记闷帮或者是喝了红酒，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难过，却不知道为什么。用最简
洁的语言实现这一点实在见功力。有人说人物对话太少，旁白叙述太多，只要读者读起来顺畅，变个
方式又何妨？看到钮青雨刺杀日本人那段，觉得很熟悉，突然想起来就像大宅门里景琦的三叔！同样
的浑浑噩噩，跟汉奸交了朋友，以为自己没有染指政治，实则慢慢卷入其中，生的窝囊，死的光荣。
钮青雨被自己认为是好朋友的汉奸头子侮辱（画面参见霸王别姬），成为人人不齿的叛徒。七舅爷（
程父）过世，他却被逼着给日本人唱戏，陪日本人，终于实行刺杀后中枪身亡，壮烈异常。这样的人
往往要比那些从来都忠君爱国的人更感人，它前后对比大，人心理落差也大。就像大宅门，至今记忆
犹新的是三叔最后在众人面前拒不当日本人任命的队长，吃大烟膏子和驴肉自杀，唱着“看前面黑洞

Page 10



《状元媒》

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为戏痴迷了一辈子的大格格与景琦姐姐白
玉婷一样，都是痴迷于戏曲，痴迷于戏台上的那个人，所谓忘我境界就是这样，大格格不管不顾自己
的孩子天天打扮得体去吊嗓子，白玉婷不顾旁人眼光，愣是嫁给了照片。别人笑我太疯癫，我根本看
不到别人。大格格跟董桥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白玉婷那个更像是痴迷于爱情，总之都是另旁人不解的
痴，不是贪嗔痴怨的痴，不是烦恼的源头，是个人精神世界的至臻至满。同样是荒诞走板，违逆祖训
被赶出家门，老五却跟振兴家门的白景琦不一样，一辈子没有醒来，交了一众三教九流的朋友，彻底
跟金家断了联系。貌似每个大宅门都有一个逆子，白景琦这样浪子回头出类拔萃的又有几个呢？到底
是家族没落的大势之下，难存完卵。只要提到大家族，必然绕不过姨太太，探春的妈赵姨太，金梅丽
的妈二姨太，大宅门里的杨九红和采桑子里的姨太太，这是特殊体制下的特殊人群，不是妻也不是仆
人，地位之尴尬，连同子女都与庶出不同。姨太太擅长昆曲，尤其一口苏白，人长得万里挑一，不过
是妓女出身，这一点决定了她在金家的悲惨机遇，她倒是不反抗，你关着我也不出去，跟下人一起吃
饭也行，不知道她凭着什么意念支撑活下去，无儿无女。如果她有丈夫的宠爱，也是可以像杨九红一
样闹他一番，不过闹了又怎么样，有女儿又怎么样，晚景凄凉也好不过姨太太。无论为了爱情还是生
计，偏房的名分都能压人一辈子。对比现在先进的一夫多妻制，也许偏房的尴尬身份是人们对第三者
最本能的排斥。
6、这本小说读了一半，真的很好，喜欢看作者看似平淡地描写着自己周遭的生活，实际却在读者的
心里留下一连串的涟漪，久久难以忘怀，甚至可以常常在心里玩味。原谅我实在记不得书中每个小说
的名字。读完鈕七爷的那一章心里着实不是滋味 ，那么样的一个超凡脱俗的老人的结局竟然如此悲惨
，说真的很佩服七爷生活的勇气，他的乐观，与鈕七奶奶这样的伉俪情深，志同道合，在生活那么艰
难的年月也有着积极的心态。七爷的这要了媳妇老命的儿子，也许是当时涉世太浅，走上了那样的不
归路，不过不管怎样大家都曾经努力地生活过，这就足够了
7、叶广芩的文字朴实无华却让人很有想持久读下去的冲动，在等公交的时候，拿着一本儿近五百页
的书翻看，随时带着...随时可以看，随时可能几行就可以进入作者的世界，笔法相当精进。作者作为
一个跨时代的见证者，看着这一切轮转；物是人非事事休，倒是到了六十六岁的年纪，不会欲语泪先
流...而是运用内一份细致入微的回忆和面对现在生活中的无奈更让人感慨。在那个大院儿里发生了那
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老北京人，七舅爷的会玩儿，老五的不吝，莫姜的忠实，张安达的
规矩。那是一群个性的北京人儿。他们不标准化，不概念化，不整齐规范。在快速的发展迭代中北京
不再像是一个城市，更像是一个硕大的广场，里面有多胞胎般的连锁店，无特色的车水马龙，擦家而
过的陌生人。那些大城市看上去都一个样子，人也一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普通话，然后被标签化
：90后，80后，北京人，上海人。一直不喜欢北京，大且嘈杂，不适合不上进且恋家的人生存。昨天
又重新看了一遍和菜头写的：有趣是人生最后的春药，那篇订阅号，有人在后面评论，你觉得幽默，
有内涵，去有兴致的生活会打扰到赚钱的速度，但我想保持个性。和菜头回复说：看你的兴致会保持
多久...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到钱带给我的束缚，它把所有人都一棒子打死了。不喜欢有钱多金的人，真
心各种不现实，给人一种没长开的感觉，当你说，我就是愿意以我的方式生活的时候，明白人就会给
你讲：你这是死撑你知道么。所以你打开朋友圈就活该看到那些人在以软硬各异的姿势 刷广告，玩儿
营销，求众筹。钱是硬通货，纯良不是，个性不是。作者感到无奈，后记中道；物是人非，对此茫茫
，写出前面文字。
8、读完这本书，心境总是不能平静下来。仿佛一个家族的兴衰如电影般一帧帧在我眼前放映，顿时
人物鲜活起来，色彩鲜明起来。整部小说是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为背景
，以“我”的视觉为轴线冠以京剧的戏名而写的。每个章节都着重对一个人物以及该人物的生平进行
了详细的叙述，并通过与其他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构造连接更加鲜活真实的展现了人物的生活。在
叶广岑的笔下，小舅舅，碟儿，钮青雨，王国甫，五哥，五姐，七哥，莫姜，赫鸿轩等人生动起来了
，看似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但在无形中彼此却又互相牵引着。而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总能带
动着我的心情起起伏伏。安于现状只求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小舅舅，终日唯唯诺诺备受欺压的蝶儿，
外表慈善儒雅内心却清高有着自己不容践踏的底线的父亲，一肩扛起家庭重任内心宽厚博爱的母亲，
才气外漏的七舅爷儿子钮青雨，热血澎湃一心志在救国的王利民和三姐，胸中自有天地交游广阔的五
哥，厨艺极佳且憨厚老实重情重义的莫姜，善解人意处事圆滑的张安达等人最终的命运都是悲苦的死
去了。真的不得不说时局影响人更甚改变人的命运。原本能继续过着艰苦却又自在日子的五哥，因为
战争而惨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原本能继续享受着家族庇护的王利民和三姐，也是因为战争因为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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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保护祖国而牺牲在战场上；原本能凭着祖上的荫庇和自己才华生活继而安度晚年的父亲、母亲和
莫姜，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故意扣上了莫须有“帽子”、不堪忍受莫大侮辱而选择自己结束生
命......这本书中，我每读到自己喜欢的人物悲苦离世时都能产生一种可惜、可怜、可恨的感觉，真是
时局弄人，命运弄人。六十多年过去了，本应该是热热闹闹欢聚一堂的大家族，如今却似秋日发黄落
叶一般的枯，一般的落，最终一棵树上只留下了两片叶子，一片尚还在，一片却似要飘落了。写了那
么多的人，最终却只有“我”一人尚在世间，感叹人生命途多舛，感叹“我”还能顽强生活。无论自
己的境遇有多糟糕多困难，始终都要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尚有至亲与朋友，要明白自己不
是孤身一人。有了这样的后盾，再加上自信，勇气等因素，相信没有什么坎儿迈不过去。（不知是因
为断断续续看的这本书，拖得时间有些长还是怎样，总觉得自己对书中人物以及作者想表达的深层含
义还没了解透彻，真的得找个时间连着将这本书再看一遍，好好体味体味，每读一遍感受也会不同的
。）
9、舅舅吃“起士林”那段笑死人了，其实好的作家是优秀的幽默家，把一段事描绘地活灵活现，一
点不低俗，完全不用什么“屎”啊“”尿“的就把人逗得十分开心。我很喜欢这种表现市井人物生存
百态的小说，虽然不是北京人，书中的一些场景和器物的描写还是勾起了童年的美好回忆。以前不熟
悉叶广苓这个作家，第一次读她的作品，隐约感觉得到作者本人的娴静低调。过去很喜欢的池莉，近
年来的作品里越来越有一种说教和尖酸的味道，叶广苓年龄经历都和池莉差不多吧？但她没有这种调
调，正好符合我的要求：真正好的作家应该隐没在人群里观察思考，并把生活艺术地展现出来，至于
其中的况味，由读者自己去感受品味。
10、小说写的毋庸置疑的好只是感觉作者字里行间 不经意的流露出一种哀怨 抱怨 “流放”陕西的抱
怨？“重回”经常的别扭？还是 对今天区别于昨天的宏大抱怨对往事的追忆 对现实的愤懑 不懂 求解
11、喜欢叶广芩已经五六年了，最近也没有新书出来，读来读去还是那些故事。不同的年龄读，读后
感还是差别很大的。第一次认识叶广芩还是在一期小说月报中，一篇叫做《黄连厚朴》的中篇。从此
之后着了魔的去搜寻她的文字、她的经历，最喜欢她的时候应该是看到《豆汁记》时，那句“大羹必
有淡味”和淡然的莫姜，让初入社会的我心里一颤。当年的我幼稚、张扬，只是期盼着别人能够评价
我成熟稳重，读书也并不太在意一些更深层次的感受。叶广芩的书不好买，总是缺货状态， 看到《状
元媒》目录中有《豆汁记》立刻就买下了。如果说是叶老师的粉丝，也着实不称职，因为家里只有这
一本《状元媒》，前几年买过三本《采桑子》全部借出有去无回，我当时恨恨的想，书坚决不外借了
。女人写的书里，某些情绪总是特别的突出，不如男人写的书更加的理性，我最近倒是读出些前些年
从未读出的情绪。总结一下，那就是落魄贵族的无奈、落寞、不甘，还有些对新贵“恨”，多少给人
感觉有些女人的小家子气，读完后，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有些个民族情结，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
那确是叶老师的祖宗，却不是我们的祖宗。叶老师在书里暗讽些新贵不懂规矩，无体统的时候，却忘
了几百年前，打下大明江山，占了这紫禁城，刚刚进京的鞑子是什么样了。贵族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
，几百年，清朝的统治者学会了读书喝茶，如今总要给新贵们一些时间不是吗？朝代更迭，江山易主
，今天你赢了，明天我胜了，胜者王侯败者寇而已，都是泥腿子进京，有什么区别呢。叶老师的书比
较详细的描写了清末落魄贵族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草根非常感兴趣的。关于某些特殊年代发生
的事情，叶老师书中所描写的在这些年代中所受到的伤害，我也很同情很愤怒。同情之余，我也想说
，叶老师是否曾经想过，几百年前，明末的落魄贵族，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伤害，同
样的掠夺，才有了这些清朝的贵族呢？“仇富”、“贪婪”的劣根性是几千年来一直都有的，历史总
是惊人的相似，愚蠢的人类迟早会自食恶果。不论那些个贵族情绪，出自草根家庭的我，对那贵族家
庭的讲究生活，那些生在骨子里的气质，那些他们能够耳濡目染的诗词名画，都是非常羡慕的。叶老
师能有如此扎实的写作功底，相信于此也有很大关系。过几年再读，或许又是不同滋味。
12、犹豫了几天应该给这本书打四星还是五星，因为故事很好看，文字流丽，随手拈来的诗词典故更
是增加了阅读的美感，拿在手里看夜深了还不愿意放下。但要给五星，又一直觉得差了点说不出来的
什么。直到后来看《采桑子》，最后评价“七哥”的画，说虽然才气十足，但由于眼界所限，终究不
能成为一代名家，而止于很好的“文人画”。才恍然大悟，对这本小说最适当的评价大概也是“文人
小说”：书香满纸，珠玉随风，让人爱不释手，但也止步于此，看过，赞叹过，也就忘了，心灵最深
处始终没被触动。最好的对比可能是同样写北平的《四世同堂》，同样是京味小说，老舍在人性和时
代的把握上就明显高出许多。相较之下，这本书大概更重在纪录，用清丽的笔墨白描出已成绝响的那
些人那些事，彼时风流，无限依依，却被时代的巨轮推动，身不由己地渐去渐远。曲罢一声长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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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不禁心向往之，为这个俗而又俗的现世惆怅半晌，突然哑然失笑。有点明白了穿越小说为什么能大
行其道——因为拿来跟现世平民生活对比的，是旧时的王孙境遇，倒退一百年前的贫民窟，只怕不怎
么值得羡慕。如果能翻手为云覆手雨地选择一切属性，其实在哪个时代也都可以过得不错。而很遗憾
，“我们只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建立天堂共和国，因为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别的地方”。
13、这是我读过的京味儿小说里，除老舍先生的作品外，最喜爱的一部。作者的语言平实，修辞和用
字上不像老舍先生那样精到，令人拍案叫绝，但是故事本身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在那里，不容忽略。
两天内一气呵成读完。读时手不释卷，又想快些看到后面的故事，又想先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前面的
故事。七舅爷和青雨，还有莫姜的故事，印象最深，最是唏嘘。
14、一个月前，我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了一段连载，正好说的是《状元媒》中老五的故事，作者只用
了只言片语就让一个落拓不羁、才情双绝的世家公子哥儿形象跃然纸上了。虽然寥寥数语，却一下就
被深刻地吸引了。很久没有遇到过能同时兼顾深厚底蕴又不乏轻快幽默语言功力的小说了。我第一时
间买来了此书，庆幸它500页的厚度，40多万字的超大容量能让我近期饱尝阅读的快感。《状元媒》从
清末写到了现代，讲述了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
珍的婚姻，由此而引发了金家大宅门里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故事。作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直
接体验和对世事交变的敏锐感知，凝结了自身独有的学识和胸襟，从而赋予了这部作品非比寻常的文
字魅力和大气厚重的历史感。这段家族往事被她娓娓道来，像一条河流，时而波涛汹涌，时而缓缓流
淌。小说以小格格“我”的视角为轴线，冠以《状元媒》、《盗御马》、《玉堂春》等十一部京剧戏
名而写成，既贴切传神又饱含浓郁的京味儿。我虽然不懂京剧，但也看得出其中的妙处。其间，情也
深、爱也浓、恨也重。十一个故事既相关又游离，既可以连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也可以拆解开来
单独阅读。《盗御马》写的是作者当年的知青生活。《玉堂春》关注的也是当年知青生活的所见所闻
与所遇。《豆汁记》和《小放牛》聚焦小人物，或是地位低贱的女仆，或是命运悲惨的太监，但他们
都有着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心灵世界，世事多变，命运多舛，但他们坚守其认定的做人原则，至死不渝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使历史与今天糅合，将昨天和今天衔接”是叶广芩一贯的表现手法，也是
她史家眼光的体现。传统京剧，无一不集中于人间“情、义”二字，最不齿的是无情与忘义。而书中
的众生虽然性格迥异，却无一不知情重义，让人钦敬感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背景为很多作家提供了
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但《状元媒》最吸引人的却并非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令人无限感动的反而是大
时代下形形色色小人物。整书从清末父母大婚说起，各色人等纷纷借一出出京剧的戏名登台上演，从
皇室后裔到宫女太监，再到民国买办、中共高官、文人戏子、亲姊热兄，直至文革迷茫的热血青年和
老之将至的自己。生旦净末丑尽悉粉墨登场。字里行间饱含了作者对亲情、对家国的思念和感慨。那
些个细节，那些个喜乐哀愁，那些个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节零碎儿，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最适合
夜静时独自慢慢品味，只觉悠远绵长，回味无穷。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独特的出身让小说充满了记实
特色，书中任何一个地名几乎都有据可查，“方家胡同”“朝阳门外”“大栅栏”“北宫门”⋯⋯这
些耳熟能详的地名儿对于北京读者来说倍感亲切。作者更有一门独到的功夫：无论是市井民风、俗语
掌故还是吃食杂物、中药医理，书中都有详细介绍。通读她的一部书，还知道了几个电视剧里不正确
的知识。比如，满人称呼的“额娘”的道地发音，老北京民食“老豆汁儿”的正宗味道⋯⋯而作者叶
广芩写此类题材更是占尽了先天优势——她本身就身世显赫，姓叶赫那拉，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于
是拥有了旁人所没有的最独特、最难忘、最隐秘的生活素材。再加上她精巧的构思和地道的京式幽默
，使得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有着鲜明个性和生动表情。他们或洒脱随性，或雍容大气，个
个不落俗套，个个拥有只有老北京人独有的那份自在的调侃和自嘲，往往让读者看得笑中含泪，让人
坚信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当年都确确实实地在四九城内生活过，风光过，也凋落过。七舅爷和青雨，还
有莫姜的故事，印象最深也最让人唏嘘感慨。那些天手不释卷，瞻前顾后，既想快些看到后面的故事
，又想先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前面的人物。总之，这是我读过的京味儿小说里，除老舍先生的作品外
，最喜爱的一部，但她的小说与老舍相比有了更多的书卷气。她对诗词曲赋、建筑、京剧、中药、古
玩等门类行家式的叙说，不仅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使其作品的传统文化意蕴浑然天成。小说充满了怀
旧、怅惘和一丝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情愫缭绕在字里行间，成为作品的底色，形成古雅、清丽和细
腻的风格，与其说叶广芩与老舍、邓友梅等京味作家一脉相连，不如说她遥遥接续上了曹雪芹笔下那
个艺术化的贵族世界。让人们看到在时代的变幻或波折中失去原有地位的满清贵族伴随着历史潮流滚
滚向前的步伐必然走向没落的同时，却也在精神世界中保留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髓。
15、状元媒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做的好媒，“媒”里的状元，另外一个意思是状元做的媒。《状元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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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作者父母的媒是状元做的，也指父母的婚姻生活。全书以十二折戏名讲了十二折故事，这些戏
里有故事，故事里有戏。我反复读了很多遍的书，我在这片胡同里生活，其实每家都有家族的故事，
而叶广芩的京味家族故事写的浑圆绵长，饱含了生活的智慧和岁月的淡然。看书的时候做了很多笔记
，很多摘录在我写的文章里也经常用。无论哪个故事，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介绍给了很多朋友。朋友
们反应的负面的评论主要是很多北京地方的习俗、俚语不太懂。针对这个问题，我用我分享的一个笔
记找个借口！章节名：豆汁记页码：第282页 大羹必有淡味，大巧必有小拙，白璧必有微瑕。物件和
人一样，人尚无完人，更何况是物。我很喜欢书里带出的平淡生活，再引用一个笔记。章节名：豆汁
记页码：第295页 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值得珍贵，最舒服养人的。我一辈子估
计都不会成为什么伟人，我懦弱，鸡贼，没什么血性，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借口，找到了一个知音，顺理成章的做我自己。我很喜欢那些故事里活的个性的人物，《逍遥津》里
的七舅爷，作者父亲给他的评价“其实人应该活成您这样，您是上天的仙儿。跟您比，我们是俗人，
是让日子压得喘不上气儿的俗人●●●●●●所幸的是这辈子交了您这么个朋友，给我们灰日子衬出
了点儿颜色。”他活了一辈子，他做的都是他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拼尽全力的生活
，或许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喝彩的人生，是我向往的人生。
16、这本书感觉和以前看的一些作家的自我叙事风格上又有所不同，跳跃性蛮强的，不同人物的出现
顺序，感觉像是想到谁就写谁，也没有个什么章法，信马由缰地写，但又不让人觉得太乱，不过有时
突然的跨时代跳跃就让我有点受不了，（作者怎么突然成格格了？）而且如果说书中的那些人物对话
是真的话，那就更出乎我意料了，怎么有时看着作者像个厚脸皮不要面子的呢？作为一个格格，乱七
八糟的话尽往外吐露，突然觉得，这时代过得真太快了。
17、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花哨的旧贵族随着老城没落，朴素的新贵族随
着老城崛起。时至今日，文中透过昏花的老眼，分不清哪一个是新哪一个是旧了。从甲子回望百年，
有些生机勃勃的在泥泞中进步，进步得昂首挺胸，飒爽英姿；有些肮脏从裹脚布中爬出，就像旧陶片
上缝儿里的那些淤泥，千百年的生命力又展望出新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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